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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章
争议解决机制

各方就本协议的解释、适用或违约产生的争议，应受第一附加议定书的规定的约束，
该议定书规定了争议解决机制，一旦各方完成了使该文件生效所需的正式法律程序。

第十三章
行政委员会

第十三条第1条.-�各方同意成立一个行政委员会，该委员会将由两国政府的代表组成。
墨西哥在委员会中的代表由经济部国际贸易谈判副部长担任，或由其指定；巴西在委员
会中的代表由外交部一体化、经济和对外贸易事务总副部长担任，或由其指定。

行政委员会的职责
第十三条第2条.-�委员会将具有以下职责：

a)�监督本协议规定的执行；
b)�向各方推荐对本协议的修改；
c)�审查本协议的原产地制度、原产地证明、保障条款和不公平贸易行为，并提出
认为必要的修改；
d)�向各方提交关于本协议运作的定期报告，并附上认为必要的建议以促进其改进
和充分利用；
e)�建立机制以确保企业部门代表积极参与；f)�建立工作组以促进其职责的履行并
监督其工作，以及根据本协议创建的工作组的工作；和

g)�其余根据本协议产生或由各方委托的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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